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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
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的
规定，经荆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
会审议通过，现将荆州市住房公积金
2021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荆

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21名委
员，2021年召开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事项主要包括：《荆州住房公积金中心
关于2020年计划执行情况暨2021年
计划任务的报告》、《荆州住房公积金
中心关于2020年增值收益分配方案的
报告》及《荆州市住房公积金2020年年
度报告》。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荆州
住房公积金中心为直属市政府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设8个
科室，2个营业部，全市辖区有8个县
（市、区）公积金机构及江北监狱办事
处。从业人员176人，其中，在编123
人，非在编53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1年，新开户单位

343家,净增单位 66家；新开户职工
2.36万人，净增职工1.24万人；实缴单
位4377家，实缴职工25.31万人，缴存
额43.8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73%、
8.88%、9.6%。2021 年末，缴存总额
322.36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75%；缴
存 余 额 144.0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91%。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
业务的银行7家。

（二）提取：2021年，7.5万名缴存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27.4亿
元，同比增长7.48%；提取额占当年缴
存额的62.45%，比上年增加8.09个百
分点。2021年末，提取总额178.29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15.37%。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单缴存职工个人

住房贷款最高额度40万元，双缴存职
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45万元。

2021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6073

笔 21.61亿元，同比分别下降5.11%、
4.72%。其中，市中心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2436笔9.08亿元，荆州区发放贷
款319笔 1.22亿元，江陵县发放贷款
280笔0.93亿元，监利市发放贷款555
笔1.97亿元，洪湖市发放贷款545笔
1.69 亿元，公安县发放贷款 638 笔
2.36 亿元，松滋市发放贷款 798 笔
2.61 亿元，石首市发放贷款 474 笔
1.64亿元，江北办事处发放贷款28笔
0.11亿元。

当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12.01亿
元。其中，市中心49097.62万元；荆州
区6725.61万元；江陵县6294.16万元；
监利市12643.11万元；洪湖市11796.09
万元；公安县 11110.37 万元；松滋市
10231.27万元；石首市10275.13万元；
江北办事处 1906.16 万元。截止到
2021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7.72
万笔、179.53亿元，贷款余额105.24亿
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8.58%、13.68%、
10.0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
额73.05%，比2021年末下降1.91个百
分点。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业务的银行6家。

2.异地贷款：截止2021年末，累计
发放异地贷款总额2.68亿元，异地贷
款余额1.77亿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迄今为止，未
开办公转商贴息贷款。

4.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
设项目贷款：迄今为止，未发放支持保
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四）购买国债：2021年，未购买国
债，未兑付、转让、收回国债。2021年
末，国债余额0亿元。

（五）资金存储：截至2021年年底，
住房公积金存款40.99亿元。其中，活
期6.44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7.51亿
元，1年以上定期26.90亿元，协定存款
0.14亿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1年末，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
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
额的73.05%，比2020年年末减少1.91
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业务收入4.54亿

元，同比增长15.13%，其中，中心本级
业务收入1.74亿元，各县（市、区）管理
机构业务收入2.80亿元。全市业务收
入中，存款利息1.18亿元，委托贷款利
息3.36亿元，其他15.10万元。

（二）业务支出：业务支出2.19亿
元，同比增长15.64%，其中，中心本级
业务支出0.88亿元，各县（市、区）管理
机构业务支出1.31亿元。全市业务支
出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2.08
亿元，归集手续费313.32万元，委托
贷款手续费 784.27 万元，其他支出
1687元。

（三）增值收益：增值收益2.35亿
元，同比增长14.66%，其中，中心本级
0.87亿元，各县（市、区）管理机构1.48
亿元；增值收益率1.72%，比2020年增
加0.02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全市将2020
年实现的增值收益2.05亿元进行分配
及上缴，具体为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1228.7万元，提取管理费用2970.38万
元，提取并上缴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63亿元。整
年实际上交财政管理费用2970.38万
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
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63亿元。其
中，中心本级上缴0.61亿元，各县（市、
区）管理机构上缴 1.02 亿元。截至
2021 年年底，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9564.20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公 共 租 赁 住 房）建设补充资金
10.07亿元。其中，中心本级提取4.72
亿元，各县（市、区）管理机构提取5.35
亿元。

2021年全市实现住房公积金增值
收益2.35亿元，将在2022年经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进
行分配及上缴。分配方案为：提取贷
款风险准备金960.29万元，提取管理
费用3039万元，提取并上缴城市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1.95亿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1年管理

费用支出2978.09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51%。其中，人员经费1666.55 万
元，公用经费241.16万元，专项经费
1070.38万元。

2021 年市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1215.97万元，其中，人员、公用、专项
经费分别为657.44万元、93.26万元、
465.27万元；其他各县市管理机构费
用支出1762.12万元，其中，人员、公
用、专项经费分别为 1009.11 万元、
147.90万元、605.11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截至 2021 年年

底，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1084.42万
元，逾期率 1.03‰，其中，市中心
1.92‰，荆州区0‰；江陵县0‰；监利
市 0.01‰；洪湖市 1.30‰；公安县
0.06‰；松滋市0‰；石首市1.23‰；江
北办事处0‰。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余额9564.20万元。未出现需核销的
呆坏账。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55.71%，国有企业占12.92%，城
镇集体企业占0.72%，外商投资企业占
4.25%，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占16.59%，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占0.57%，灵活就业人员占0.05%，
其他占9.19%；中、低收入占93.14%，
高收入占6.86%。新开户职工中，国家
机关和事业单位占36.97%，国有企业
占7.91%，城镇集体企业占0.85%，外
商投资企业占5.46%，城镇私营企业及
其他城镇企业占34.21%，民办非企业
单位和社会团体占1.83%，灵活就业人
员占0.01%，其他占12.77%；中、低收
入占 97.78%，高收入占2.22%。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占47.26%，偿还购房贷款
本息占24.65%，租赁住房占2.88%，支
持老旧小区改造占0%，离休和退休提
取占20.09%，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
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2.52%，出境
定居占0.55%,其他占1.32%。提取职

工中，中、低收入占96.06%，高收入占
3.94%。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全年共支持职工

购建房72.28万平方米。2021年底，个
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32.4%，比上
年末增加7.31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
购房利息支出12.19亿元。职工贷款
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含）平方米
以下占 7.94%，90-144（含）平方米占
87.32%，144平方米以上占4.74%。购
买新房占 81.76%，购买二手房占
16.81%，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1.43%。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
申请贷款占36.75%，双缴存职工申请
贷款占63.23%，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
共同申请贷款占0.02%。贷款职工中，
30岁（含）以下占34.15%，30岁-40岁
（含）占 32.57%，40岁-50岁（含）占
25.56%，50岁以上占7.72%；首次申请
贷款占 90.05%，二次申请贷款占
9.95%；中、低收入占93.86%，高收入
占6.14%。

（四）住房贡献率
2021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

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
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
存额的比率为111.71%，比上年减少
8.27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受委

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均无
变化。

（二）当年政策调整情况。一是调
整了公积金缴存基数核定标准。经市
住房公积金管委会会议讨论确定，当
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以2020年市统
计部门公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平
均工资为标准，最高不超过平均工资
的3倍；二是出台了《荆州住房公积金
中心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提取
住房公积金实施意见（试行）》、《荆州
住房公积金中心异地缴存职工个人住
房贷款实施细则（试行）》。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1）推进

落实了住房公积金八项业务的“跨省
通办”；（2）中心城区完成了不动产抵
押及解押登记网上业务平台的接入及
银行个人征信查询系统进公积金营业
窗口，贷款业务真正实现了一站式办
理，公积金业务基本实现群众最多跑
一次目标；（3）通过将营业大厅导办台
前置，实现房产信息、征信信息现场查
询打印，推出部分高频公积金业务线
上办理等措施优化营业大厅服务流
程；（4）大力简化办事要件；（5）对标对
表国内先进城市，持续全面压缩业务
办理时限；（6）是积极推进期房贷款保
证金清退；（7）是全力提升综合服务平
台建设水平，初步实现线上线下多渠
道立体服务模式的构建。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完
成公积金云服务项目的上线运行，公
积金综合服务平台通过了省住建厅
组织的验收，升级了对接住建部资金
结算平台的数据接口，着力推进了零
跑腿、零材料、零审核的“三零”工
作。首批推出的5项业务包括：正常
离退休销户提取,提取公积金偿还公
积金贷款本息（部分还本或结清）,提
取银行卡储蓄资金偿还公积金贷款
本息（部分还本或结清）,打印贷款结
清凭证,查询打印个人公积金缴存、
贷款凭证。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
职工所获荣誉：市中心获得市直党建
先进单位、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绩效考
核良好等次，蝉联省级文明单位。

（六）当年无对违反《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
行政处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情况。

（七）当年无对住房公积金管理人
员违规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荆州
中心与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荆门住
房公积金中心和恩施州住房公积金中
心签订了《“宜荆荆恩”城市群住房公
积金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

荆州住房公积金中心
2022年4月9日

荆州市住房公积金2021年年度报告

4月6日，中宣部公布第九届全国
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评选表彰名单，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榜上有名，被表彰为“第九届全
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基层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先进集体”，为荆
州市唯一获奖单位。

荣誉背后，凝结着洪湖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大队每一位执法人员的辛勤
汗水，也映照着他们奋进克难的果敢与
担当。

综合执法 加大督查力度
2018年，按照国家深化机构改革

工作部署，原洪湖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
局与洪湖市旅游局、洪湖市体育局合
并，成立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原文
化、旅游、体育执法队伍人员和职能进
行整合，成立了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至此，大队工作职责由原来负
责单一的文化市场执法监管工作，扩大
到负责对洪湖市文化、旅游、体育、广播
电视、文物、出版、电影等市场开展执法
监管，并负责“扫黄打非”工作任务。

7大市场增为21大市场，任务增
多、领域拓宽，执法人员常常放弃休假，
积极投入工作中。

2019年8月20日，在一次日常巡
查中，执法大队发现“传奇游戏发布网
站”涉嫌违法，同年9月9日对此案予以

立案，并成立“9·9侵权专案组”全力以
赴依法查处“至尊火龙”涉嫌侵犯著作
权案。

2019 年 11 月，在多次调查取证
后，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大队会同洪湖
市公安部门前往广东清远和浙江舟山，
并与两地公安通力合作，查封2个涉案
账户，查扣42张涉案银行卡，冻结涉案
金额千万余元，并将清远、舟山共10名
涉案嫌疑人悉数抓捕归案。归案嫌犯
对网络侵权盗版的违法事实及其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

洪湖市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公开
审理，并于 2021 年 3月 25 日下达了
《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退缴账款
357万元，共处罚款 670万元上缴国
库，赔偿被害单位损害1000万元。公
安机关扣押电脑等犯罪工具。被告人
童某等10人被判处3年、1年6个月、
缓刑等。

因“9·9网络侵权案”办理取得突
出成绩，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被中宣部、国家版权局授予“全国
重大案件查处有功单位”，记集体三
等功。

此外，“19·19”违规电影案、大小
城壕遗址案、路易·艾黎文物案、工地
古币挖掘案、金湾花海投诉案等重大
案件的查处，进一步规范了洪湖文化
市场经营秩序，促进了文化市场繁荣

有序发展。

服务基层 展现执法“柔情”
作为洪湖市文化市场领域唯一一

支综合执法专门队伍，执法过程也是为
群众服务的过程，需要刚柔并济。

“你好，我们是洪湖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大队，现在要对店内剧本进
行抽查，请配合！”4月7日下午，洪湖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来到洪湖
市某剧本杀店，对商家营业资质及剧
本内容进行抽查、记录。执法过程中，
面对商家的紧张情绪，执法人员耐心
解释：“剧本杀是一个新兴行业，我们
要对剧本内容、出版资质进行检查和
关注，对你们做得好的地方我们也会
相应地鼓励和扶持。”经过沟通，商家
表示理解并全力配合执法人员完成
记录工作。

目前，洪湖市有影院、网吧、歌舞娱
乐、图书销售、印刷企业、电玩游艺、旅
行社、体育场馆、艺术培训机构共计约
270家。

近日，一位电影观众投诉某院线洪
湖分公司向入场观众售卖医用口罩，有
关部门拟对该影院进行行政查处。执
法人员积极与影院负责人、投诉观众和
有关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多方面了解情
况。最终，在执法人员的调解下，行政
处罚决定被取消，影院的行为得到投诉

人的谅解。

创新举措 告别监管“死角”
在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的监控室内，一台显示屏实时监控洪湖
市各大网吧经营情况及消费者口罩佩
戴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执法人员可通
过实时语音提醒网管巡场、督促消费者
佩戴口罩。

“为确保网吧等经营场所严格落实防
疫措施，我们向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申
请安装视频监控，给广大网友营造安全
的上网环境。”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孟庆华介绍，今后还将进一
步推广该措施，实现文旅行业全面覆盖。

这样的创新举措，让行业日常监管
变得便捷、高效。

为筑牢洪湖旅游景区疫情“防控
网”，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还将
执法关口前移，在旅游景区设立值班室，
派驻执法人员轮流值守，督导景区疫情
防控工作，保障游客生命健康安全。

“荣誉既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也
是对后期工作的激励。”洪湖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常务副大
队长瞿海涛表示，作为县市级执法队
伍，将在今后工作中坚持依法行政、秉
公执法，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丰富
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作出更大贡献。

“刚”“柔”并济 锻造文化执法“铁军”
——记全国先进集体、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 孙晓旭

日前，荆州区八岭山镇铜
铃岗森林水世界建设已基本
完工，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水上
快艇和相关游乐设施,预计

“五一”小长假开始试运营。
铜铃岗森林水世界，总

投资 1500 万元，占地面积
300 亩，整个项目分两期建
成，包括彩虹滑道、林中索
道、绳网运动、水上摩托艇、
水上卡丁车等游乐项目。

（梅闻 李文健 孟雨 摄）

铜铃岗森林水世界
“五一”试运营

本报讯（记者荆文静 通讯员余安
俊）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4月10日
起，松滋客运中心复班营业，荆州至松
滋城际客运班线恢复正常运营。

复班的荆松城际客运班线为松滋
至荆州909（运行时间8时至18时）、沙
市908（运行时间 8 时 30 分至 17 时 30
分）以及荆松城际901快车（运行时间
6时至19时）。

4月11日起，松滋客运中心将逐

步恢复省内外中长途客运班线，其中武
昌、广州暂停恢复。

松滋客运中心温馨提醒广大乘客，
疫情防控期间，须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实名购票；进站时，要佩戴口罩扫描场
所码，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配合检测
体温；省外中长途客运班线凭48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乘车，保持一米安全
间距，接受“三品”安全检查，配合工作
人员做好疫情防控。

荆松城际客运班线恢复运营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在下班晚高
峰川流不息的车流中，一名交警吹着口
哨，搀扶着头发花白的老人走过几条斑
马线……4月8日晚，网友“荆楚论坛”
上传的一组图片刷爆荆州人的朋友圈，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这一暖心瞬间。

记者与交管部门核对发现，图中的
交警正是在北湖路与太岳路交会路口
执勤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二大队七
中队辅警潘富强。

潘富强回忆说，当时他正在北湖路
东边执勤，突然发现西路口站着一位老
人，正推着轮椅颤颤巍巍地向前挪动。

担心车流影响老人安全，他便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老人过了两条马路，
没想到这个画面被网友拍了下来。

记者了解到，潘富强虽然已经56
岁，但是每天早晚高峰，他都会准时出
现在路口，一边奋力吹动口哨，一边挥
舞着手臂，示意车辆遵守交通规则，每
个动作一丝不苟。

“他的口哨声清脆入耳，很有力
量。他也曾搀扶我家里的老人过马
路。”采访间隙，路过的市民陈女士说。

面对网友点赞，潘富强显得有点淡
定。“我在路口执勤已有11年，像这样
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只要群众有
需要，我就会全力帮助。”潘富强说，看
到司机和行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
回家，再辛苦也值得！

交警搀扶老人过马路
暖心一幕获网友点赞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佘海艳 通讯员邓星）
记者昨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4
月15日零时起，纺印二路（东方大道—
深圳大道）、曙光路与沙岑路东路口，将
实行交通限制，禁止车辆通行。

因纺印二路路面破损严重，市政府
拟对纺印二路（东方大道—深圳大道）
封闭施工，实施路面升级改造工程，工
期约45天。为确保施工顺利进行，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交管部门将从
2022年 4月15日零时起至2022年 5
月29日24时止，对纺印二路（东方大

道—深圳大道）实行交通限制，禁止车
辆通行。过往车辆需沿东方大道、深圳
大道、江津东路、荆彩路等周边道路绕
道通行。

因曙光路与沙岑路交叉路口给水
管破损，荆州水务集团需在曙光路与沙
岑路东路口进行维修更换。为确保工
程施工顺利进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
序，交管部门将从2022年4月15日零
时起至4日17日24时止，对曙光路与
沙岑路东路口实行交通限制，禁止车辆
通行。目前，该路口西、南、北三个方向
可正常通行，过往车辆可沿上海大道、
沙岑路等道路绕道通行。

4 月 15 日起，纺印二路部分路段
曙光路与沙岑路东路口禁止车辆通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时


